


陸、聽詮過程：
一、發言次序：1

（一）發言人：黃 （代黃 ）
1、﹒案件當事人、口其他利害關條人
2、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口未檢附）
3、陳述或發問要告：

(1)58巷26.28號這棟位居三角窗分配條件應較優，為何利益並無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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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棟較多？

(2）財政局在書面資料有詢問．這區域都更完其體的利益為何？
書面資料並無其體寫出？

(3) 

口機關單位
（二）受詢人：宏大估價師事務所陳奕圭估價師
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口受任人，口已檢附委託書）、
2、答復要當：

(1）本棟基地 為角地土地單價較高，但土地持分面積較小，因此權利

＼、內﹛ Ur【 ／

受詢人簽章：lY' ｛－－，朵花

聖得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郭宇宗副總

價值比例稍低。

（三）受詢人：

口機關單位

2、答復要話：
(1）公有地面臨長春路，現況環境旅陋，共同 更新改建基地變大

效益增加。
(2）私地主土地因面臨6米巷，容積率300%，因併同公有地共同

更新，容積可採560%進行規劃，58巷私有地主獲益更佳。

受詢人簽章：南主主

1.口實施者負責人（口受任人，口已檢附委託書）、






















